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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岛 区 老 龄 工 作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黄 岛 区 交 通 运 输 局
黄 岛 区 发 展 和 改 革 局
黄 岛 区 财 政 局

文件

青黄老办字〔2014〕2 号

黄 岛 区 老 龄 办
黄岛区交通运输局
黄岛区发展和改革局
黄 岛 区 财 政 局

关于印发《黄岛区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
乘坐公交车免费政策实施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区直各单位、

驻区各单位：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黄岛区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乘坐公

交车免费政策实施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望认真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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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岛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黄岛区交通运输局

黄岛区发展和改革局 黄岛区财政局

2014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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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岛区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

乘坐公交车免费政策实施工作方案

根据《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 2014 年重点办好城乡建设

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十件实事的通知》（青政发〔2014〕1 号）

和青岛市老龄办、青岛市交通运输委、青岛市财政局《关于

印发〈青岛市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乘坐公交车免费政策实施

工作方案〉的通知》（青老办字[2014]6 号）要求，按照区政

府安排,为确保我区 65周岁以上老年人乘坐公交车免费政策

早日实施，使老年人体会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制定以下实施

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

省、市《优待老年人规定》，给予老年人乘坐城市公交车优

惠，降低老年人出行负担，逐步提高老年人生活水平，实现

老龄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共享城市发展改革成果，为

建设幸福美好的现代化国际新区做出贡献。

二、基本原则

（一）保障老年人享受出行优惠的原则

凡是黄岛区常住人口中 65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使用琴

岛通老年人免费乘车卡均可享受免费乘坐公交车待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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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区（县）及国外境外的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来黄岛

区持身份证或护照、出入境证件等有效证件办理琴岛通老年

人免费乘车卡乘坐公交车享受上述同等优待。

提供以上免费乘车服务的公交车包括黄岛区行政区划

范围内运营的所有公交车。

（二）统一制定，分步实施的原则

区老龄办会同区交通运输局、区发展和改革局、区财政

局等部门，制定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乘坐公交车免费政策实

施工作方案。

（三）好事办好，方便老年人的原则

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车时，使用统一样式的免费乘车

卡，简化手续、便于办理、尽早实施，方便老年人出行。

（四）自愿办理的原则

此次实施乘车免费政策，老年人自愿办理，不强制推行。

三、实施方法

一是设定升级过渡期。升级过渡期定为 2014 年 5 月 1

日—12 月 31 日。自 2014 年 5 月 1 日起，原持有 65-69 周岁

半价优惠卡的老年人，可直接使用半价优惠卡乘车，即可享

受免费乘车政策，刷卡时不扣费。具体做法是：在免费乘车

政策正式实施之前（即 2014 年 5 月 1 日之前），先由各公交

企业对车载读卡终端设备进行设置调整，将原半价优惠卡使

用设置调整为刷卡零收费，即，升级过渡期内，65-69 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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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乘坐公交车时还可以使用原有的半价优惠卡，乘车刷

卡不扣费（卡内余额不变），据此实现 65-69 周岁老年人乘

车免费的目的。2014 年 5 月 5 日—12 月 31 日期间，持有半

价优惠卡的老年人自主选择时间，由老年人本人持身份证和

优惠卡或由亲属持老年人的身份证加户口簿（两证缺一不

可）和优惠卡到全区琴岛通卡客服网点（在正常营业时间，

法定节假日休息）办理升级为正式的 65 周岁以上免费乘车

卡手续，同时办理卡内余额退费。

二是全面启用免费卡。升级过渡期期满，即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启用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车卡，原来

65-69 周岁老年人所持有的半价优惠卡将不能使用，需持卡

人（或家属）到全区琴岛通卡客服网点升级为正式的 65 周

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车卡。（说明：升级过渡期期满后，各

公交企业对车载读卡终端设备进行设置调整，将优惠卡刷卡

在过渡期期满之日起设置为失效）。

对于刚满65周岁尚未办理乘坐公交车优惠卡的老年人，

应按程序到琴岛通卡网点办理正式的 65 周岁以上免费乘车

卡。

无论是升级的 65 周岁以上免费乘车卡，还是新办理的

65 周岁以上免费乘车卡，使用方法、要求都与原 70 周岁以

上老年人免费乘车卡一致。原来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卡

的使用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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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步骤

（一）准备阶段（2014 年 3 月）

做好 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车政策实施的准备工作。

起草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车政策实施工作方案；由区

老龄办牵头，协调区交通运输局（包括区交运公交集团,区

八方公交集团、青岛市琴岛通卡股份有限公司黄岛区公交 IC

卡管理中心）、区发展和改革局、区财政局研究确定工作实

施方案；会签并下发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车政策实施

工作方案，并在相关媒体进行宣传，向社会公布具体办理办

法和实施时间。

（二）升级阶段（2014 年 4 月）

由各公交企业、琴岛通卡股份有限公司完成设备设置改

造、技术升级工作。区老龄办牵头做好政策实施前的宣传和

发动工作。

（三）正式实施阶段（2014 年 5 月 1 日开始）

正式实施时间定于 2014 年 5 月 1 日，其中，2014 年 5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为升级过渡期。在升级过渡期内，原持

有 65-69 周岁半价优惠卡的老年人，可直接使用优惠卡刷卡

免费乘车，并办理升级退费手续；2015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

启用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车卡。

五、责任分工

区老龄办：做好该项政策实施的统筹牵头工作。协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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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召开实施工作协调会，研究确定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乘坐

公交车免费政策实施工作方案；做好分工协调、督促落实工

作，及时向区政府汇报实施情况；联合区交通运输局、区发

展和改革局、区财政局共同研究起草关于 65 周岁以上老年

人乘坐公交车免费政策实施工作方案，并及时下发；积极联

系新闻媒体，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及时向社会发布相关新闻

报道，引导老年人积极配合做好实施工作。

区交通运输局：参与研究制定对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乘

坐公交车免费政策实施工作方案；组织琴岛通卡股份有限公

司开展好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实施乘车免费政策有关设备改

造、技术升级、乘车卡办理等方面的具体工作；安排指导各

公交企业做好车载刷卡设备设置调整和敬老服务工作，为老

年人提供良好的免费乘车服务保障。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成立应急保障组织，按照辖区内琴岛通卡客服网点数量

组织相应的应急保障分队，及时处置突发事件，确保升级工

作安全顺利。配合做好宣传发动工作。

区发展和改革局：参与制定对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乘坐

公交车免费政策实施工作方案；将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乘坐

公交车免费政策列入区政府实事。

区财政局：参与制定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乘坐公交车免

费政策实施工作方案；做好相关部门以及各公交企业因实施

乘车免费政策而产生费用的支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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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积极做好对 65 周岁以上老年

人免费乘车政策的宣传工作，配合区交通部门做好本辖区内

老年人办理半价优惠卡升级为免费卡的组织协调、宣传发动

等相关工作。

各公交企业：组织做好车载读卡终端设备的设置调整工

作，在 2014 年 5 月 1 日之前完成对车载读卡终端设备的设

置调整，将原半价优惠卡使用设置调整为刷卡零收费（卡内

余额不变），据此实现 65-69 周岁老年人乘车免费的目的。

并于升级过渡期期满之日即 2014 年 12 月 31 日之后对车载

读卡终端设备再次进行设置调整，将优惠卡刷卡在过渡期期

满之日后设置为失效。积极做好敬老服务工作，向老年人提

供温馨周到的敬老服务。

公交 IC 卡管理中心：做好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实施免费

乘车政策有关设备改造、技术升级、乘车卡办理等方面的具

体工作，并积极与区老龄办等相关部门保持紧密联系，共同

做好应急保障工作，确保实施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

六、有关要求

（一）加强宣传，正确引导。各镇、街道、管委要通过

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实施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

车的政策规定，使该惠老政策的宣传工作做到家喻户晓，通

过宣传，引导和帮助老年人了解和掌握实施该政策的有关规

定、安排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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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筹安排，各负其责。各镇、街道、管委及区政

府各部门既要分工负责，又要协调合作，形成协调一致的工

作机制，共同做好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乘坐公交车免费工作。

（三）注重效率，提高服务。各单位在办理 65 周岁以

上老年人乘坐公交车免费工作中，要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

务水平，让老年人能在热情服务、快速便捷的环境条件下办

好各种手续，并做好应急事件的处置，制定应急预案，及时

沟通情况，切实做好乘车服务，确保该项工作平稳有序进行。

（四）落实责任，加强联系。各镇、街道、管委及区政

府各部门要确定好分管负责人和联络员，明确工作责任，加

强联系，及时通报有关情况，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附件：

1．黄岛区琴岛通卡客服网点

2.黄岛区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乘坐公交车免费政

策实施工作联系人员一览表

3.黄岛区 65—69 周岁老年人优惠卡升级退费工

作应急保障工作安排表

黄岛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14 年 4月 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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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黄岛区琴岛通卡客服网点

客服网点 地址 联系人及电话

公交 IC 卡管理中

心客服网点

朝阳山路(原北京

路)45 号

王翠

85176377

市民服务中心客

服网点

水灵山路（原灵山

路）59 号 1 号楼 1 楼

封丛丛

86133387

联通营业大厅客

服网点

双珠路（原珠海路）

72 号联通营业大厅

徐京丽

86110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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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黄岛区 65 周岁以上老年人乘坐
公交车免费政策实施工作联系人员一览表

序号 责任单位 牵头单位（部门、处室）
联系人情况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1 区老龄办 老龄办 崔炳仕 科长 85165739

2 区交通运输局 公共交通管理办公室 崔焕文 主任 85175818

3 区发展和改革局 投资科 程 磊 85161712

4 区财政局 社会保障科 高 云 85161299

5 珠海办

6 珠山办

7 隐珠办

8 铁山办

9 滨海办

10 张家楼镇

11 琅琊镇

12 藏南镇

13 泊里镇

14 大场镇

15 海青镇

16 大村镇

17 六汪镇

18 宝山镇

19 开发区

20 临港区

21 胶河区

22 度假区

说明：此表请于 4 月 15 日前通过金宏网报老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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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黄岛区 65—69 周岁老年人
优惠卡升级退费工作应急保障工作安排表
升级退费工作责任单位

琴岛通卡客服网点
应急保障工作责任单位

区交通运输局

名称 地址 联系人及电话 应急保障分队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交IC卡管理

中心客服网点

朝阳山路(原

北京路)45 号

王翠

85176377
王勋勤 13964853838

市民服务中心

客服网点

水灵山路（原

灵山路）59 号

1 号楼 1 楼

封丛丛

86133387

逄铭涛 15898858332

联通营业大厅

客服网点

双珠路（原珠

海路）72 号联

通营业大厅

徐京丽

86110992

王红
13668897998

升级退费工作总负责人

王 翠 联系电话 85176377
区交通运输局

应急保障工作总负责人
封 伟 联系电话 86172110

要求
区交通运输局要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成立应急保障分队后，由联系人
及时与保障客服网点进行联系，共同研究保障事宜，确保升级退费工
作安全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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